
 

 
 

精神衛生機構團體獎勵辦法修正總說明 

精神衛生機構團體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八年二月十六

日訂定發布，茲配合精神衛生法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布，為

布建多元化社區支持服務，鼓勵機構、法人或團體從事病人社區支持服務，

提升社區支持服務量能，定明獎勵、補助對象、資格、服務內容及作業程

序，爰修正本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從事精神疾病病人社區支持及復健服

務獎勵補助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 定明獎勵、補助之對象。（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為提供多元化社區支持服務，增修獎勵、補助之社區支持服務內容。

（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定明社區精神復健服務內容，以利實務作業。（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為實務運作更加彈性，增訂獎勵、補助對象應置人員；另為減輕人員

負擔，教育訓練計算年限增加為最近三年，並增訂認列時數規定。（

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增訂補助項目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 公告獎勵、補助計畫，並定明申請及審查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七、 定明不得重複申請獎勵、補助，及對重複撥款者通知之返還規定。（

修正條文第八條） 

  



 

 
 

 

  



 

 
 

精神衛生機構團體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從事精神疾病病人社區支

持及復健服務獎勵補助辦

法 

精神衛生機構團體獎勵辦

法 

配合精神衛生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修正，增列補助事宜，並

使法規名稱更明確，爰修

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精神衛

生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精神衛

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配合本法條次變更，爰將

現行所定「第三十九條」修

正為「第二十四條」。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補

助對象，為從事下列全

部或一部服務（以下簡

稱服務），依法設立、登

記或立案之機構、法人

或團體： 

一、社區支持。 

二、社區精神復健。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 

   前項機構、法人或

團體，於原住民族地區

或偏遠地區從事服務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優

先予以獎勵、補助。 

   前項原住民族地區

或偏遠地區，規定如附

表。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考長期照顧

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

法第五條第二款及精

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

方案發展計畫之補助

對象，定明獎勵、補助

之對象。 

三、第二項參考長期照顧

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

法第二條，定明於原

住民族地區或偏遠地

區從事服務者，應優

先予以獎勵、補助之

情形。 

四、第三項所稱原住民族

地區，指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

定之地區；另參考通

訊診察治療辦法第二

條附表，定明偏遠地

區。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社區支持，其服務內

容如下：  

第三條 前條第二項第一

款之獎勵對象，應至少

提供下列一項服務內

一、配合本法修正，酌修

本條序文。 

二、修正條文第一款整併



 

 
 

一、關懷支持：社區關

懷與訪視、協助精

神復健、陪伴規律

就醫、指導日常事

務、處理突發事件，

及病人與其家屬心

理支持。 

二、照顧支持：生活重

建、社區居住、安

置、社會參與、自立

生活及同儕支持。 

三、轉銜支持：病人及

其家屬所需資源之

連結轉銜支持。 

四、權益支持：病人平

等權益促進、倡議

及推廣支持。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支持事

項。 

容： 

一、提供病人社區追蹤

與關懷、病人與家

屬之心理支持、衛

生教育及協助社區

照護與復健。 

二、提供就醫、就業、社

會福利、教育等資

源連接轉銜服務。 

三、協助處理病人突發

性緊急醫療及危機

事件之服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服務事

項。 

現行條文第一款及第

三款，考量協助病人

處理突發性緊急醫療

及危機事件具有一定

專業門檻，爰修正為

社區關懷與訪視、協

助精神復健、陪伴規

律就醫、指導日常事

務、處理突發事件、及

病人與其家屬心理支

持。 

三、社區支持係配合本法

本次修正增訂，爰參

考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七款社區支持中關

於居住、安置等內容，

增訂照顧支持服務，

爰為第二款規定。 

四、現行條文第二款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三款，

修正為病人及其家屬

所需資源之連結轉銜

支持。 

五、新增第四款，配合本

法修正協助病人於社

區平等生活之精神。 

六、現行條文第四款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五款，

並酌修文字。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社區精神復健，其

服務內容如下： 

一、工作能力或工作態

度之培養。 

二、心理重建之提供。 

三、社交技巧之指導。 

四、日常生活處理能力

及獨立生活技巧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本辦法所獎勵、補助

者，係於病人居家或

社區所提供之社區精

神復健，與社區精神

復健機構之服務提供

場所不同，爰於各款

定明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社區精神復健服



 

 
 

訓練。 

五、社區適應之促進。 

六、環境資源之運用。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精神復健

事項。 

務內容。 

第五條 獎勵、補助對象，

至少應置下列人員之

一： 

一、醫事人員。 

二、社會工作師。 

三、具下列學歷及經歷

者： 

(一)大專校院社會工作、

心理、護理、職能治

療、公共衛生或醫

學相關科、系、所或

學位學程學士學位

以上畢業。 

(二)實際參與精神醫療、

社區精神復健、社

區支持或照顧相關

業務一年以上。 

四、其他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條件或

資格者。 

   前項各款人員，應

具備最近三年內至少十

二小時之社區支持或社

區精神復健相關教育訓

練證明。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

三年內，曾接受社區照

顧相關教育訓練時數

者，得認列為前項之時

數。 

第四條 符合第二條第二

項第一款之獎勵對象，

應置下列人員之ㄧ提供

服務，且最近二年曾接

受十二小時以上社區照

顧相關教育訓練： 

一、領有其服務內容所

需之專門職業技術

人員證書，並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執業登錄。 

二、大專以上社會工作、

心理、公共衛生或

醫學相關科、系、所

畢業且具備精神醫

療、社區照顧或社

區復健相關工作經

驗一年以上。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之修正，酌修

第一項序文。 

三、為精簡現行條文第一

項第一款條文用詞，

將領有其服務內容所

需之專門職業技術人

員證書，修正為醫事

人員或社會工作師，

並分列為修正條文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 

四、現行條文第二款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三款，並依據本法授

權之範圍及服務提供

之需求，酌修文字。 

五、為使實務運作更加彈

性，得與時俱進依獎

勵、補助目標滾動式

公告新增人員條件或

資格，例如具推廣病

人權益相關業務經驗

之人員等，新增第一

項第四款。 

六、為精簡現行條文第一

項序文，部分內容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二

項，並將教育訓練修

正為最近三年至少接

受十二小時之社區支



 

 
 

持或社區精神復健教

育訓練課程。 

七、新增第三項，本辦法修

正施行前三年內曾接

受社區照顧相關教育

訓練時數者，得認列

時數，以減少重複接

受同類教育訓練之負

擔。 

第六條 本辦法所定獎勵

之方式如下： 

一、發給獎金。 

二、發給獎狀、獎座或

獎牌。 

三、其他獎勵方式。 

   本辦法所定補助，

依提供之服務，以下列

方式為之： 

一、依自籌款情形，補助

部分經費。 

二、無自籌款情形者，其

所需經費之全部或

一部。 

前項補助之項目，

包括提供服務所需之人

事、業務、設施、設備或

管理費用。 

第七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

三款之獎勵方式如下： 

一、發給獎金。 

二、頒發獎狀或獎牌。 

三、補助設施或設備。 

  四、其他適當之方式。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三、為區別獎勵及補助方

式，參考文化資產獎

勵補助辦法第四條，

增訂第二項補助方

式，另將現行條文第

三款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三項，並增列補助

項目等文字。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訂定年度獎勵、補助計

畫，並公告之。 

      第二條第一項獎

勵、補助對象，得依前項

公告之計畫，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中央主

管機關得邀集中央勞

動、教育主管機關代表

及學者專家會同審查；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訂定精神衛生相關機構

或團體（以下稱精神衛

生機構團體）年度獎勵

計畫並公告之。 

   前項獎勵計畫內容

如下： 

一、獎勵區域、獎勵對

象。 

二、獎勵項目。 

三、獎勵方式、獎金金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

修正內容，酌修第一

項文字；又為保留實

務執行獎勵、補助計

畫內容之彈性，爰依

第一項公告之，刪除

現行條文第二項。 

三、為定明申請程序，新

增修正條文第二項。 

四、修正條文第三項由現



 

 
 

經審查通過及核定者，

應通知申請者。 

額。 

四、受理審查機關。 

五、申請期限。 

六、其他有關事項。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邀集社政、勞工及教育

主管機關代表，辦理獎

勵申請案件之審查。 

   前項審查，中央主

管機關得以委辦或委託

方式辦理之。 

行條文第六條第一項

移列，並酌修文字。該

項所定中央主管機關

包括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 

五、考量現行申請案件之

審查，皆係由中央主

管機關邀集相關主管

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

辦理，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六條第二項。 

 第五條 精神衛生機構團

體申請獎勵，應檢具下

列文件辦理： 

一、申請書。 

二、服務計畫書，其內容

應包含人員配置、

服務項目、服務對

象條件及服務量

等。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 

一、本條刪除。 

二、申請所需文件業於修

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

計畫規定。 

第八條 提供第三條及第

四條服務者，已申請全

民健康保險給付、向其

他機關（構）申請相同事

項之獎勵、補助，或已獲

機關（構）相同事項之獎

勵、補助者，不得重複申

請本辦法之獎勵、補助。 

   前項重複申請已獲

得本辦法之補助者，應

予撤銷；已撥款者，應

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

限期返還。 

 一、本條新增。 

二、修正條文第一項，參

考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

費用減免辦法第七

條，定明不得重複申

請獎勵、補助。 

三、修正條文第二項，參

考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二十七條，定明不當

得利返還規定。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次為全案修正，施



 

 
 

四日施行。  行日期以新訂法規方

式辦理，並配合本法

修正施行日期，定明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附表                         偏遠地區一覽表 

直轄市、縣(市)別 偏遠地區 

新北市 
坪林區、萬里區、三峽區、雙溪區、石門區、石碇區、三

芝區、平溪區、貢寮區 

基隆市 七堵區 

桃園市 觀音區、大溪區 

新竹縣 芎林鄉、峨眉鄉、 橫山鄉、寶山鄉、 北埔鄉、新埔鎮 

苗栗縣 
獅潭鄉、造橋鄉、 三灣鄉、西湖鄉、 公館鄉、銅鑼鄉、 

南庄鄉、卓蘭鎮 

臺中市 大安區、新社區、 石岡區、外埔區 

彰化縣 

埤頭鄉、二水鄉、 埔鹽鄉、田尾鄉、 大村鄉、線西鄉、

芳苑鄉、福興鄉、伸港鄉、芬園鄉、永靖鄉、大城鄉、竹

塘鄉、溪州鄉 

南投縣 魚池鄉、名間鄉、國姓鄉、中寮鄉、鹿谷鄉 

雲林縣 

古坑鄉、水林鄉、 口湖鄉、元長鄉、 二崙鄉、四湖鄉、 

大埤鄉、臺西鄉、 東勢鄉、崙背鄉、 林內鄉、褒忠鄉、

莿桐鄉 

嘉義縣 

大埔鄉、布袋鎮、 溪口鄉、鹿草鄉、 番路鄉、新港鄉、 

水上鄉、義竹鄉、 中埔鄉、六腳鄉、 東石鄉、梅山鄉、

竹崎鄉、太保市 

臺南市 

東山區、後壁區、 西港區、關廟區、 下營區、學甲區、 

左鎮區、龍崎區、 楠西區、南化區、 官田區、七股區、 

北門區、大內區、 將軍區 

高雄市 
六龜區、田寮區、 內門區、永安區、 杉林區、甲仙區、 

旗山區（溪洲地區）、東沙島、太平島 

屏東縣 

車城鄉、滿州鄉、 枋山鄉、新園鄉、 九如鄉、鹽埔

鄉、 竹田鄉、南州鄉、麟洛鄉、佳冬鄉、崁頂鄉、萬

巒鄉、琉球鄉 

宜蘭縣 頭城鎮、壯圍鄉、 三星鄉、五結鄉、 冬山鄉、礁溪鄉 

花蓮縣 
光復鄉、壽豐鄉、 富里鄉、瑞穗鄉、 玉里鎮、鳳林

鎮、吉安鄉、豐濱鄉 

臺東縣 
長濱鄉、東河鄉、 鹿野鄉、卑南鄉、 太麻里鄉、大武

鄉、成功鎮、池上鄉、蘭嶼鄉、綠島鄉 

澎湖縣 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 

金門縣 金城鎮、金寧鄉、金沙鎮、烈嶼鄉、金湖鎮、烏坵鄉 

連江縣 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東引鄉 



 

 
 

 


